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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簡介

§系所沿革
本校原是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經過歷年辦學，校友於社會各階層均有良好表現，深受社會肯定。但隨著社會進步，原來臺北校區已無法滿足師生需求，經籌劃多年，於八十九年二月成立國立臺北大學，本系是本校改制後成立的新系，目前有四個年級學生各一班。近年來，國人工作壓力日增，由於週休二日的實施，提供了較充分的休閒時間，因此國人休閒生活的需求相對增加；但大多數人却不知如何充實休閒生活，在資訊與網路業的蓬勃發展下，相當多人選擇靜態、坐式休閒方式，這對健康的維護將產生不利影響。為了國人的身心健康，有必要引導國人往動態休閒生活方式發展，本系成立的目的除了培養經營休閒運動的專業人員外，更體認到此領域是目前社會需求的重點，未來職場對此領域人才的需求也會相當急切。
本系屬新設系所，系址在三峽校區商學大樓三樓，學生畢業將授予商學士。由於新校區有較大的活動空間，有利於教學場地與設備的安排，在學校鼎力相助下，各項軟硬體設備已逐漸完成，相信本系的教學場地與設備皆能達到一流水準。在課程方面，凡是休閒運動與管理領域的相關課程皆有開設，開課重點在於運動俱樂部、度假村和主題樂園的行銷與管理，凡是人力、財務、各項硬體與軟體設施的經營與管理，皆設有相對課程，課程結構相當完整﹔在師資方面，本系是教育部核有教師員額的一個系，每增加一個班級，教育部撥給三位教師員額，加上本校相關系所—企管系、經濟系、會計系、統計系等各系知名教授的支援，整個師資陣容相當堅強，對於學生的教學與指導也能發揮最大效果。
本系於九十一年八月開始招生， 所收的學生素質在休閒運動領域中屬於最為優秀者，相信在學校行政支援、本系教師努力教學下，必能依社會需求，培養出休閒運動經營與管理的優秀人才。
§設立宗旨
臺北大學的教育理念為「自由」、「創新」與「卓越」。在大學校園文化中，聚集一群知識菁英，分享人類文明的碩果，探索新知，砥礪節操，針砭社會，帶動知識風潮，創造文明新氣象，這是本校對大學教育的重大期許與展望 。而本系設立宗旨為培養休閒運動之經營管理人才，盼能為國內外休閒運動產業培育專業管理人才。
§教育目標
本系學士班的教育目標如下：

一、具休閒及運動管理專業知識與技能  
二、具服務情操與團隊精神
三、具寬廣視野及國際觀
四、具創新及應變的能力
五、具人文藝術賞析與法律素養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些什麼？


本系所開設的課程以商管課程，如經濟、會計、管理學、行銷管理等為基礎，進而涵蓋休閒運動相關產業之經營管理課程，如運動俱樂部管理、度假村管理、主題樂園管理、運動行銷、觀光學等並輔以實習制度。在此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課程架構下，為本系學生在大學四年內做好準備，以期在畢業後能馬上投入職場，為休閒運動相關產業貢獻所長。此外，本系並開設研究法、質性研究法、統計學、休閒講座、休閒文化比較研究等課程為畢業後有興趣報考研究所的同學們先打好基礎。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本系成立宗旨為培養休閒運動之經營管理人才，舉凡與休閒運動相關之產業，如：主題樂園、健身俱樂部、度假村、運動單項協會、運動行銷公司等，本系畢業生皆能發揮所長。歷屆畢業生投入之就業市場涵蓋健身俱樂部、運動行銷公司、運動傳播媒體、旅行社、度假飯店等。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士班修業須知

§本系98學年度（含）後招生之學生須遵守以下規定方得畢業：
	課程類別
	校訂課程
	系專門課程
	最低畢業總學分數

	
	通識
	共同科
	小計
	必修
	選修
	小計
	

	學分數
	8
	20
	28
	57
	53
	110
	138


除校定共同選必修28學分外，本系核心課程必修57學分(系共同必修51學分、領域必修6學分)，領域選修30學分(特定領域至少21學分，跨領域至少9學分)，應用選修23學分（跨系、校選修至多採計6學分），共計至少須修滿138學分方得畢業。

※選修辦法:
1.
依本系辦法，術科除游泳(一)為必修外，須另外再選修至少12學分以上。

2.
必須在球類、度假村類、健身俱樂部三大類中選擇一類為術科主修，並且至少需選

    修6學分以上。除術科主修類的最少6學分，需於非主修類別運動至少選修4學分

    以上。

3.  本系入學新生畢業學分中應承認學生選修外系（所）課程及共同選修課程共計  6 學分

※術科分類:

	球類
	羽球，桌球，網球，籃球，保齡球，木球，排球，壘球

	度假村類
	水域運動，攀岩，潛水，風浪板，衝浪運動，游泳，高爾夫 

	健身俱樂部類
	重量訓練，階梯有氧，高低衝擊有氧，拉丁有氧，拳擊有氧，瑜珈，國際標準舞，爵士舞蹈

	其他類
	國術，體操，田徑


98學年度國立台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專業科目規劃表
（一）、系共同必修科目（共39學分）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合計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共同必修
	基礎課程
	運動生理學

Exercise Physiology
	三
	3
	
	
	
	
	
	
	
	本系
	

	
	
	管理學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行銷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游泳（一）

Swimming（1）
	二
	1
	1
	
	
	
	
	
	
	本系
	

	
	
	經濟學

Economics
	六
	3
	3
	
	
	
	
	
	
	本系
	

	
	
	會計學

Accounting
	六
	3
	3
	
	
	
	
	
	
	本系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統計學

Statistics
	四
	
	
	2
	2
	
	
	
	
	本系
	

	
	實

務

課

程
	服務學習

Community Service Practice
	O
	0
	0
	
	
	
	
	
	
	本系
	

	
	
	初級實務見習

Basic Practice in  Management
	二
	
	
	1
	1
	
	
	
	
	本系
	

	
	
	進階實務見習

Advanced Practice in Management
	二
	
	
	
	
	1
	1
	
	
	本系
	

	
	
	實務實習

Internship in Recreational Sport Management
	二
	
	
	
	
	
	
	1
	1
	本系
	


（二）、領域必修科目（共6學分）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合計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領域必修
	休

閒

管

理
	休閒活動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in Recreation Activities
	三
	3
	
	
	
	
	
	
	
	本系
	

	
	
	觀光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三
	
	
	
	3
	
	
	
	
	本系
	

	
	運

動

管

理
	運動管理學

Sport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運動行銷學

Sport Marketing
	三
	
	
	
	3
	
	
	
	
	本系
	


（三）、領域選修科目（領域學科至少30學分，特定領域至少21學分，跨領域至少9學分）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合計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選修(領域選修課程)
	休

閒

管

理

領

域
	度假村管理

Resort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休閒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in Recreation
	三
	
	
	3
	
	
	
	
	
	本系
	

	
	
	休閒心理學 

Psychology of Leisure
	三
	
	
	3
	
	
	
	
	
	本系
	

	
	
	休閒與青少年行為

Recreation and Youth Behavior
	三
	
	
	3
	
	
	
	
	
	本系
	

	
	
	休閒與環境教育

Recre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三
	
	
	
	3
	
	
	
	
	本系
	

	
	
	銀髮族休閒

Leisure and the Elderly
	三
	
	
	
	
	3
	
	
	
	本系
	

	
	
	主題樂園管理

Theme Park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戶外遊憩

Outdoor Recreation
	三
	
	
	
	
	3
	
	
	
	本系
	

	
	
	休閒政策與法令

Policy and Legislation in Recreation
	三
	
	
	
	
	
	3
	
	
	本系
	

	
	
	休閒社會學

Sociology of Leisure
	三
	
	
	
	
	
	3
	
	
	本系
	

	
	
	女性與休閒

Women and Leisure
	三
	
	
	
	
	
	3
	
	
	本系
	

	
	
	休閒農業

Leisure Farming
	三
	
	
	
	
	
	
	
	3
	本系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合計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選修(領域選修課程)
	運

動

管

理

領

域
	運動與法律

Sport and Law
	二
	
	
	2
	
	
	
	
	
	本系
	

	
	
	運動經濟學

Sport Economics
	三
	
	
	3
	
	
	
	
	
	本系
	

	
	
	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Sport Facilities
	三
	
	
	3
	
	
	
	
	
	本系
	

	
	
	國際運動組織

International Sport Organization
	二
	
	
	
	2
	
	
	
	
	本系
	

	
	
	運動賽會規劃與管理

Ev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Sport
	三
	
	
	
	
	3
	
	
	
	本系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Management in Sport Club
	三
	
	
	
	
	3
	
	
	
	本系
	

	
	
	運動財務管理

Management of Sport Finance
	三
	
	
	
	
	
	3
	
	
	本系
	

	
	
	休閒運動規劃與指導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Recreational Program
	三
	
	
	
	
	
	3
	
	
	本系
	

	
	
	職業運動

Professional Sport
	二
	
	
	
	
	
	
	2
	
	本系
	

	
	
	體育行政與管理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三
	
	
	
	
	
	
	3
	
	本系
	

	
	
	體育運動組織與領導
Sport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hip
	三
	
	
	
	
	
	
	
	3
	本系
	


（四）、應用選修科目（23學分，含外系最多6學分）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合計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選

修


	應用課程
	電子計算機概論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三
	2
	1
	
	
	
	
	
	
	本系
	

	
	
	資料處理

Data Processing
	四
	2
	2
	
	
	
	
	
	
	本系
	

	
	
	運動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Exercise Science
	二
	2
	
	
	
	
	
	
	
	本系
	

	
	
	休閒旅遊實用英語

Practical English for Leisure Industry
	二
	
	2
	
	
	
	
	
	
	本系
	

	
	
	企業管理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三
	
	3
	
	
	
	
	
	
	本系
	

	
	
	健康與體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Health and Sport
	二
	
	
	2
	
	
	
	
	
	本系
	

	
	
	運動與健康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二
	
	
	2
	
	
	
	
	
	本系
	

	
	
	解剖生理學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三
	
	
	3
	
	
	
	
	
	本系
	

	
	
	休閒講座

Special Topics in Recreation
	二
	
	
	
	2
	
	
	
	
	本系
	

	
	
	運動傷害與急救

Sport Injury and First Aid
	二
	
	
	
	2
	
	
	
	
	本系
	

	
	
	體適能

Physical Fitness
	二
	
	
	
	2
	
	
	
	
	本系
	

	
	
	營養教育

Nutrition Education
	二
	
	
	
	2
	
	
	
	
	本系
	

	
	
	民法概要

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
	四
	
	
	2
	2
	
	
	
	
	本系
	

	
	
	個人理財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三
	
	
	
	
	3
	
	
	
	本系
	

	
	
	休閒文化之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eisure Culture
	二
	
	
	
	
	2
	
	
	
	本系
	

	
	
	遊憩規劃

Recreation Planning
	二
	
	
	
	
	2
	
	
	
	本系
	

	
	
	領隊導遊實務

Practice of Tour Guiding
	二
	
	
	
	
	2
	
	
	
	本系
	

	
	
	休閒傳播與媒體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Leisure
	二
	
	
	
	
	
	2
	
	
	本系
	

	
	
	運動處方

Exercise Prescription
	二
	
	
	
	
	
	2
	
	
	本系
	

	
	
	體育史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二
	
	
	
	
	
	2
	
	
	本系
	

	
	
	運動生物力學

Sport Biomechanics
	二
	
	
	
	
	
	2
	
	
	本系
	

	
	
	職場體適能與健康促進Corporate Fitness and Health Promotion
	二
	
	
	
	
	
	2
	
	
	本系
	

	
	
	質性研究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二
	
	
	
	
	
	
	2
	
	本系
	

	
	
	安全教育與急救

Safety and First Aid Education
	二
	
	
	
	
	
	
	2
	
	本系
	

	
	
	運動心理學

Sport Psychology
	二
	
	
	
	
	
	
	2
	
	本系
	

	
	
	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二
	
	
	
	
	
	
	2
	
	本系
	

	
	
	運動指導法

Method of Sport Guidance
	二
	
	
	
	
	
	
	2
	
	本系
	

	
	
	民宿經營管理

Bed and Breakfast Management
	二
	
	
	
	
	
	
	2
	
	本系
	

	
	
	運動欣賞
Introduction to Sport
	二
	
	
	
	
	
	
	
	2
	本系
	

	
	
	世界休閒運動史

World History of Leisure and Sport
	二
	
	
	
	
	
	
	
	2
	本系
	

	
	
	適應體育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二
	
	
	
	
	
	
	
	2
	本系
	


（五）、運動技術選修科目（至少12學分）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合計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上學期

學分數
	下學期

學分數
	
	

	選修
	術科
	＊重量訓練

Strength Training and Conditioning
	一
	1
	
	
	
	
	
	
	
	本系
	

	
	
	＊壘球

Softball
	一
	1
	
	
	
	
	
	
	
	本系
	

	
	
	＊階梯有氧

Step Aerobics
	一
	
	1
	
	
	
	
	
	
	本系
	

	
	
	＊桌球（一）

Table Tennis（1）
	二
	1
	1
	
	
	
	
	
	
	本系
	

	
	
	＊保齡球（一）

Bowling（1）
	二
	1
	1
	
	
	
	
	
	
	本系
	

	
	
	＊排球

Volleyball
	一
	
	
	1
	
	
	
	
	
	本系
	

	
	
	＊國際標準舞

Ballroom Dance
	一
	
	
	1
	
	
	
	
	
	本系
	

	
	
	＊木球

Woodball
	一
	
	
	1
	
	
	
	
	
	本系
	

	
	
	＊爵士舞蹈

Jazz Dance
	一
	
	
	
	1
	
	
	
	
	本系
	

	
	
	＊潛水

Diving
	一
	
	
	
	1
	
	
	
	
	本系
	

	
	
	＊水域運動

Aqua-sports
	一
	
	
	
	1
	
	
	
	
	本系
	

	
	
	＊風浪板

Windsurfing 
	一
	
	
	
	1
	
	
	
	
	本系
	

	
	
	＊高低衝擊有氧運動

Hi – Low Impact Aerobics
	二
	
	
	1
	1
	
	
	
	
	本系
	

	
	
	＊桌球（二）

Table Tennis（2）
	二
	
	
	1
	1
	
	
	
	
	本系
	桌球（一）

	
	
	＊羽球（一）

Badminton（1）
	二
	
	
	1
	1
	
	
	
	
	本系
	

	
	
	＊游泳（二）

Swimming（2）
	二
	
	
	1
	1
	
	
	
	
	本系
	游泳（一）

	
	
	＊攀岩

Rock Climbing 
	一
	
	
	
	
	1
	
	
	
	本系
	

	
	
	＊瑜珈

Yoga
	一
	
	
	
	
	1
	
	
	
	本系
	

	
	
	＊拳擊有氧

Boxing Aerobics
	一
	
	
	
	
	1
	
	
	
	本系
	

	
	
	＊拉丁有氧

Latin Aerobics
	一
	
	
	
	
	
	1
	
	
	本系
	

	
	
	＊國術

Martial Arts
	一
	
	
	
	
	
	1
	
	
	本系
	

	
	
	＊田徑

Track and Field
	二
	
	
	
	
	1
	1
	
	
	本系
	

	
	
	＊羽球（二）

Badminton（2）
	二
	
	
	
	
	1
	1
	
	
	本系
	羽球(一)

	
	
	＊高爾夫球(一)

Golf（1）
	二
	
	
	
	
	1
	1
	
	
	本系
	

	
	
	＊網球（一）

Tennis（1）
	二
	
	
	
	
	1
	1
	
	
	本系
	

	
	
	＊水中有氧

Aquarobics
	一
	
	
	
	
	
	
	1
	
	本系
	

	
	
	＊籃球

Basketball
	一
	
	
	
	
	
	
	1
	
	本系
	

	
	
	＊衝浪運動

Surfing
	一
	
	
	
	
	
	
	
	1
	本系
	

	
	
	＊體操

Gymnastics
	二
	
	
	
	
	
	
	1
	1
	本系
	

	
	
	＊高爾夫球(二)

Golf（2）
	二
	
	
	
	
	
	
	1
	1
	本系
	高爾夫球(一)

	
	
	＊網球（二）

Tennis（2）
	二
	
	
	
	
	
	
	1
	1
	本系
	網球(一)


§注意事項：

1.任何科目不得先修習下學期再修習上學期，否則一律不予承認。

2.凡全年性之科目，其未經修習上半部或修習上半部不及格成績未滿40分者，不得修習下半部之課程；但全年性課程內容無連續者，或因課程調整，重補修學生，不連續修習，經各該系(所、室、中心)認定後，不在此限。
3.全年性之科目若只修習上半部，而未修習下半部者；或下半部成績不及格者，其上半部修習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系專業必修科目，一律在本系修習。

5.其他系必修科目(經濟學、企業管理、會計學、歷史、中華民國憲法)，如與重修之必修科目衝堂，得在外系修習學分數與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並可承認為本系系必修學分。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註冊須知

本校八十九年十二月四日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大學學則第十八條規定訂定本須知。

第 二 條 學生於每學期開學時，須依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註冊。

第 三 條 新生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須於規定期限內，由家長或學生本人（或其配偶）親自來校繳驗下列各項證件憑辦，逾期不予受理： 

1.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 

2.因重病申請者，須繳驗公立醫院醫師診斷證明書。 

3.重大事故申請者，須繳驗足資證明之有關文件。 

4.繳交入學通知書、男生役男徵額歸屬證明書。

第 四 條 學生因重病或重大事故，未能於規定日期完成註冊者，須事先取具證明文件申請註冊假，經核准者，得展延至註冊截止後一週內補辦，其未經准假或超過准假日期而未註冊者，依逾期註冊處分辦法議處： 

1.逾期三日內者，申誡一次。 

2.逾期四日至七日者，記小過一次。 

3.逾期七日以上者，勒令休學，並限期辦理休學手續，逾期不辦者即令退學。

第 五 條 學生每學期註冊時，應依規定標準繳交各項費用。 

其應享受公費、補助費、獎學金、減免學雜費待遇，或辦理助學貸款之學生，須依照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 六 條 學生超過加退選時間而未選課，或未選足該學期應修習學分數下限者，應勒令休學，並限期辦理休學手續。

第 七 條 本須知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校九十年五月三十日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校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六、八條）

本校九十一年十二月六日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九條）

本校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九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十一條）

本校94.10.28第12次教務會議修正第九條，並自95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本校95年10月18日第1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及第四條

本校97年3月17日第2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及第四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生選課須於規定之選課日期辦理選課，學生選課日期、方式及科目分類等事項，教務處得依實際需要另訂「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
第 三 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規定如下：一、二、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四年級（不含延修生）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進修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規定如下：一至四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五年級(不含延修生)不得少於五學分。

學生若因下列特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當學期減修學分，至多以減少四學分為限。

一、第一學期休學。

二、上學期學業不及格且未達40分科目過多，致無法繼續修習下學期之課程。

三、身體健康因素。

四、因課程抵免，無法修習其他課程者。
第 四 條 凡全年性之科目，其未經修習上半部或修習上半部不及格成績未滿四十分者，不得修習下半部之課程，違者該科目學分及成績均不採計；但全年性課程內容無連續者，或因課程調整，重補修學生，不連續修習，經各該系(所、室、中心)認定後，不在此限。

全年性之科目若只修習上半部，而未修習下半部者；或下半部成績不及格者，其上半部修習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不同科目之課程有無先後修習之次序及承認與否，均由相關系（所、室、中心）主管核定之。
第 五 條 學生選課，事先應妥慎選擇；碩、博士班學生選課及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生加選或退選課程，必須經班導師簽章同意，始能申請。倘由授課教師提出經學系（所）主管同意，送經課務組統一調配，或由課務組基於全班情形而調課，因而時間衝突，應依規定日期申請加選或退選，如事後發現上課時間衝突情事，除經該學系（所）主管查證屬實同意外，不再辦理。

學生於加退選完畢後，務必確認所選課程及學分數無誤；於授課時間達三分之一後，除因選課錯誤，經查非歸責於學生者外，既經選定之科目，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行變更。

第 六 條 同一科目如有不同系（所）開課，或分班、組授課者，學生選課時須按規定年級系（所）、班、組別選讀，非經系（所）同意不得自行挑選或請求變更系（所）、班、組別選課。但另有規定得由學生任選之科目，從其規定。

第 七 條 必修科目除與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突外，不得改修或退修。

第 八 條 碩士班學生因課業需要，除本學系（所）基本應修學分外，經授課教師、班導師、本學系（所）主管及開設課程學系(所)主管之同意，報經教務長核可後，得選修本學系（所）以外之其它學系三、四年級相關課程，承認計入畢業學分，但以三學分為上限。 

博士班學生選修碩士班課程者，原則上得予計算學分。

碩博士班學生選修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課程之學分與成績，不抵觸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者，不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惟得取得修習大學部課程之證明。

第 九條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名次在該學系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經授課教師、班導師、本學系主管及開設課程學系(所)主管核可，得修習碩士班課程，每學期最多以六學分為上限(畢業當學期不受此限)；惟修習碩士班課程需有碩、博士班學生選修，該科目方得開設。
第 十 條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因特殊需要，得辦理相互選課，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校對新舊課程科目因修正而變更名稱，或增減學分，或一學年課程改為半學年，半學年改為一學年，三學期改為一學年等情形，對不及格科目重修，原則上均以新課程科目為適應準則，新舊科目表交替期間，必修科目之重修與補修，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原訂科目表列為必修，而新訂必修科目表內已予刪除之課程，如不再開設是項課程時，可不再重（補）修。

二、原訂應修學分數較多，而新訂學分數減少之科目，學生重（補）修，以新訂學分數為準。

三、原訂科目表列為必修，而新訂科目表已改為選修之科目，凡需重（補）修之學生，可以不再修習。

四、依前三項辦理之學生，其畢業總學分數，不得減少，仍須修足各該學系(所)應修畢業總學分數，方得畢業。

五、重修次數之計算，依科目名稱為其計算標準；即科目名稱相同時，不論其學分多寡，均予計算其次數，否則不計其重修次數。

第十二條 學生得視需要至他校或國外大學選課；學生校際選課辦法及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另訂之。

第十三條 學生得自第二學年起（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申請修習雙主修或輔系，其修習雙主修或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學生修習雙主修辦法及修習輔系辦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五０七五五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九十二年十月七日第八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

教育部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台高（二）字第０９２０１５８９３１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十次教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三、四、六條）

教育部94年2月16日台高（二）字第0940018128號函同意備查（第3、4、6條）

本校96年4月27日第20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1、2、3、8條

教育部96年8月9日台高（二）字第0960111806號函同意備查

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及本校學則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開設之課程，以選修本校當學期未開設，並經該生所屬之系、所同意之科目為限。

第 三 條  學生每學期選修他校之學分數，不得逾其該學期所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之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及碩博士班學生不受前項之限制。

畢業學分數之採計，就選修他校學分部分，仍依各系所之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申請選修他校開設之課程，應於該校規定選課日期結束前，向本校課務組、進修組或研教組提出申請，經各學系(所、中心)主管核准後送教務處複核，符合規定者，發給本校同意書攜往該校辦理選課手續，並於加退選日期結束前完成各項手續。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時，繳費、上課及成績核算等有關事項均依該校規定辦理。其上課時間(含至上課地點往返時間)不得與本校選修科目時間衝堂，否則衝堂之科目均以零分計算。

第 六 條  他校學生申請選修本校開設之課程，必須持其肄業學校出具之同意書，於本校加退選日期結束前向本校課務組、進修組或研教組申請，並經開課學系(所)主管之同意，逾期不予受理。

選課須受本校各學系(所)學生名額最高人數之限制，並依本校規定繳交學分費，如課程有實習，應另繳實習費。

第 七 條  每學期結束後，教務處註冊組、進修組或研教組應將該選課學生之成績送其原肄業學校，以辦理成績登錄事宜。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修習雙主修學位辦法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八十九年十月九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二七五八九號函及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五０七五九號函同意核備

本校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四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九十年十二月四日台（九０）高（二）字第九０一七二九三七號函准予核備

本校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八二三五九號函准予核備

本校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七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

教育部九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台高（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一二五二號函准予核備

本校九十二年十月七日第八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三條）

教育部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台高（二）字第０９２０１５８８９５號函准予備查

本校94年10月28日第12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

教育部95年3月6日台高（二）字第0950029761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95年10月18日第1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第12條及第13條

教育部96年2月13日台高（二）字第0960017125號函同意備查第1條及第12條，並函示逕行修正第13條

本校96年10月19日第19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

教育部97年2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70025757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學位授予法第四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暨本校學則第二十二條等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畢前一學年課程，學業平均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期限申請（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轉學生就讀本校一年後始得申請修習雙主修。

學士班學生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得跨班修習雙主修。

第 三 條 申請修習雙主修之學生，申請書須經其本學系及加修學系雙方系主任同意後，送教務單位核備。

學生申請修習雙主修以二學系為限，惟核准後須擇一修習。
第 四 條 修習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本學系規定畢業科目學分外，且至少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如抵免本學系學分後，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不足四十學分，或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原本不足四十學分，應由加修學系指定選修科目學分補足之。 

放棄修習雙主修之學生，其在加修學系所修之必修科目學分己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格。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輔系所修之必修科目與本系相關者，得採計為本系之選修學分。 

第 五 條 學生修習雙主修課程以採隨堂附修為原則，需另行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學士班學生因修習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進修學士班學生則繳交學分學雜費。

第 六 條 修習雙主修之學生，修習加修學系之必修科目應在學期中修習之，如與本系所修科目授課時間衝突時，得照本校所訂暑期開班授課規定，參加暑修。

第 七 條 修習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加修學系科目、學分應與所修本系科目、學分合併計算，並均登記於本系歷年成績表內。

第 八 條 修習雙主修之學生，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後，已修畢本系之應修畢業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時，如願放棄修習雙主修資格者，應經雙方系主任及教務處同意後，本系准其畢業。畢業後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重行補修不足雙主修學位科目學分。如不願放棄修習雙主修資格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年；如仍未修畢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者，即予取消其加修習雙主修資格。但其所修習加修學系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者，仍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

第 九 條 他校修習雙主修之學生，轉學本校後，如欲保留修習雙主修之資格者，應重新申請登記。

第 十 條 修習雙主修之學生，申請中英文成績單、學位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等有關學籍證明文件時，均應加註雙主修學系名稱。

第十一條 修習雙主修學位之學生，凡修滿雙主修學位規定科目學分而成績及格者，應於學生學籍資料、歷年成績表、 學位證書以及畢業生名冊中加註雙主修學系名稱。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之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修習輔系辦法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八十九年十月九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二七五八九號函及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五０七六０號函同意核備

本校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八二三五八號函准予核備

本校94年10月28日第12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

教育部95年3月6日台高（二）字第0950029761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95年10月18日第1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

教育部96年2月13日台高（二）字第0960017125號函同意備查第1條，並函示逕行修正第15條

本校96年10月19日第1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

教育部97年2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70025757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學位授予法第四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及本校學則第二十二條等規定，並參酌本校實際情形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欲申請修讀輔系時，得自第二學年起(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期限，填具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經主、輔系雙方系主任同意，送教務單位核可。

學士班學生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得跨班修讀輔系。

學生申請修習輔系以二學系為限，惟核准後須擇一修習。

第 三 條 學生選修輔系專業(門)必修科目，至少應修習二十學分，且不得包括其主系應修習之相同科目在內。

第 四 條 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

第 五 條 學生修習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學士班學生因修習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進修學士班學生則繳交學分學雜費。

第 六 條 修習輔系之課程不得與主系課程時間衝突。

第 七 條 選修輔系學生應修輔系之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及其修習之先後次序，由各該輔系訂定後送教務處公告之。

第 八 條 學生每學期如在主系有應重修、補修科目與學分之情形者，其應修學分數應依照規定辦理，並應先行重修、補修主系之課程，而後再修習輔系之課程。

第 九 條 修習輔系科目成績應併入每學期成績內核算，並依照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凡選定輔系之學生轉學時，其修業證明書，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一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均應於學生學籍資料、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二條 修習輔系之應屆畢業生，已修足主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而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如放棄輔系者可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不得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輔系科目學分，或發給修習輔系之任何證明。

第十三條 修習輔系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仍未修足輔系規定科目學分者，不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之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

本校89年4月14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89年11月1日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89年11月24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五０七五四號函准予備查

本校93年11月3日第十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

教育部94年2月16日台高（二）字第0940018128號函復自行核處，無須報部

本校94年3月30日第1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0條）

本校97年3月17日第2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生申請出國選修課程之外國大學，應以與本校訂有學術交流合作或經本校專案核准者為限。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如左﹕

一、學士班、進修學士班﹕限二年級以上學生申請﹔但休學生不得提出申請。 

二、碩、博士班﹕碩士班限一、二、三年級學生申請﹔博士班限一、二、三、四年級學生申請。

第 四 條  學生申請至外國大學選修課程者，應檢同相關申請資料，向各學系(所)申請，經各學系(所)主管初核並轉陳院長簽核，再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複核，並會教務處及學務處相關單位，陳報校長核定後，通知辦理出國選修手續。

前項申請出國名額，由各學系(所)視實際情形訂定之。

第 五 條  學生至外國大學選修課程至多二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學生合計以不超過一年為限；博士班學生合計以不超過二年為限。

學生於出國選修期間，仍應辦理本校註冊手續。

第 六 條  學生於出國選修期間，應將國外選修課程相關資料，送回所屬學系(所)認可後，再轉送教務處備查。

第 七 條  學生於外國大學選修課程之學分採認或抵免，依左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所修學分數，一學期不得少於六學分。

二、學生修課期滿，應取具外國大學所修習之全部科目及學分數之正式成績單或成績證明書，於返國後二個月內送註冊組，登錄於本校成績總表。

三、所修科目、學分數之採認、抵免及應否列入畢業最低學分總數內計算，由各學系(所)自行認定。但該學分數之採認或抵免，以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為限。

第 八 條  具役男身分學生，應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至遲於出國前二個月內備齊文件，經各學系(所)主管初核再轉陳院長簽核，並會教務處及學務處相關單位，報請校長核定後，由學務處備函，向學生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出境審核，經核准後，始得出國選修課程。

第 九 條  其他有關學生出國選修之學業及學籍事項，於本辦法未規定時，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本校九十年四月二十日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本校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十次教務會議延續會通過修正第三、六、八條

本校94年2月14日北大教字第0940000983號函公布

本校94年10月28日第12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六條

本校95年1月11日第13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

本校95年10月18日第15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及第四條

本校96年6月26日第18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八條

教育部97年2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70025757號函示修正後備查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具左列身分之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各種身分申請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

一、轉系（所）生。

二、轉學生。

三、曾在本校或他校肄、畢業，重新取得本校學籍之各年級學生。

四、取得學籍之選讀生。

五、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修習雙主修或輔系或教育學程之學生，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學士班得於四年級；進修學士班得於五年級再申請辦理一次。

第 三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四、擬抵免之學分所屬之學位，應高於或相當於被抵免之學分所屬之學位。

於專科學校(五專限四、五年級)修習成績及格之科目學分，得申請抵免學士學位之科目學分，不適用前項第四款之規定。
第 四 條　抵免學分範圍如左： 

一、本系必、選修學分。

二、轉系學分。

三、雙主修學分。

四、輔系學分。

五、學程學分。

六、通識學分之抵免，限本校轉系生轉系前已修讀轉出、轉入學院外之其他學院所開之通識科目。

轉系生除通識學分須辦理抵免外，其餘已在本校修習之共同必、選修科目，直接承認，不須辦理抵免。

第 五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左：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不足學分無法補修者，不得抵免；唯可抵免部分學分者，抵免後應補修不足學分。

第 六 條　第二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範圍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左：

一、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五十學分為限；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一百學分為限，但降轉生得由各學系認定酌予增加抵免學分數。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不得低於下限規定。又轉入三年級者抵免相當學分後，須於修業年限(不包括延長年限)依照學期限修學分規定而可修畢轉入學系最低畢業學分；否則，應降級轉入二年級。

二、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三、重新取得本校學籍之新生，其已修習及格之有關科目與學分，准予申請抵免，但專業科目(除共同必修及通識教育科目以外之科目)以最近四年內修讀者為限。其已抵免科目之學分達一定標準者，得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年，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數修習始可畢業。

四、經重考入學各該學系一年級時，已抵免部份之原就讀學校修習科目學分，如再行轉入他系就讀，其原就讀學校修習科目學分應經重新認定抵免，但以五十學分為上限。

五、除已列入原畢業學分者外，依照法令准許先修讀較高階學位之學分，其後入學修讀該較高階學位(含選讀生)之新生，其於本校最近四年內已修讀符合較高階學位及格規定之有關科目與學分，准予申請抵免，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新生抵免學分總數以五十學分為限，碩博士班學生以十八學分為限。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新生抵免學分總數達四十分者，得編入二年級肄業。

第 七 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學、申請修習輔系或雙主修當學期加退選前辦理。俟抵免學分總數確定後，依第六條之規定由教務處編入適當年級，並將編班情形在新生名冊上註記。科目學分經確定相互抵免並經登錄後，不得更換抵免其他科目學分。 

第 八 條　學分之抵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請學生應檢具抵免學分申請書及歷年成績表，於規定時間內向各系(所)提出抵免學分申請。 

二、抵免學分之審核，各系(所、室、中心)應依本辦法自行訂定規則辦理，並報教務單位備查。該學分抵免之審核，由學生所屬系所主管或任課教師核實認定，或舉行考試通過後，報請教務單位複核。
第 九 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定之外國大學修讀之科目、學分，依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抵免。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暨本校學則第三十九條之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學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如就讀學系與本人志趣不合，得依照下列規定申請轉系：

一、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可轉入各學系二年級肄業。

二、學生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

三、學生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輔系肄業。

四、學生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不得相互轉系，且學生轉系均以一次為限。

第 三 條 申請轉系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依行事曆規定日期填具申請書，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證明，並連同各學期成績單，送請轉出、轉入學系主任簽註意見後，繳交教務處彙提本校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核定之。各學系對於申請轉入本系學生，必要時得先舉行考試，然後提經本校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核定之。
第 四 條 申請轉系，以繳送一份申請書為限。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系主任、註冊組組長及進修組組長組成。

第 六 條 核定轉系學生，應以轉入學系一年級原核招生及分發學生名額加二成之人數為限。
各學系學生人數資料，由教務處統計印製，提供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審查時之參考。

第 七 條 凡經核准轉系之學生，由教務處於次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前，列冊公佈。
學生轉系前應慎重考慮，並先行瞭解擬轉入學系之課程與性向，並請系主任予以輔導。既經核准轉系，不得請求變更或撤銷。
第 八 條 核准轉系學生，必須修滿轉入學系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方得畢業。核准轉系學生應補修之科目與學分，由轉入學系主任核定之。

第 九 條 各學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一、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但於次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轉系時已屆復學期間者，不在此限）。

二、各類職校或中學保送學生。

三、轉學生。

四、資賦優異入學學生。

五、推薦甄選入學學生。

六、運動績優入學學生。

七、申請入學學生。

第 十 條 本系學生申請轉組者，應比照轉系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才德傑出學生」甄選辦法
90年3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1年3月2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4年5月1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7年4月3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7年5月15日校長核定實施

第一條  宗旨：為表揚優秀青年，激勵學子，見賢思齊，蔚為優良校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項分為德育類與傑出表現類二項；                          

一、德育類：由班導師、系教官聯合推薦，不限名額。

二、傑出表現類：由各學系、體育室、課外活動指導組推薦。各學系推薦名額以兩名為原則；體育室、課外活動指導組推薦名額以十五名為原則。

第三條  甄選時間：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一次。 

第四條  甄選方式： 

一、德育類：由學務長召集軍訓室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一人，組成評審小組，依甄選標準選拔優秀學生，其名額以不超過十名為原則，送請校長核定之。

二、傑出表現類：由學務長召集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一人，組成評審小組，依甄選標準選拔優秀學生，其名額以不超過三十名為原則，送請校長核定之。

第五條  甄選標準：

一、德育類：（需符合一至三項其中一項以上及第四項）

 (一)、對危害社會、學校安全之情事，能事前舉發，或適時予以抑止者。

 (二)、冒險犯難、拯救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者。

 (三)、敦品勵學，愛護學校，服務人群，其言行能為同學楷模而有具體證明者。

 (四)、上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5分以上者。

二、傑出表現類：（需兩項均符合）

 (一)、辦理社團活動績效卓著者、參加各類競賽為校爭光者，或在文學、藝術創作，科技研究、音樂、戲劇等方面表現優異者。

(二)、上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5分以上者。

三、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取至小數位數第一位計算，並須附上學年成績單正本。

四、各推薦單位於每學年辦理德育類及傑出表現類推薦人選時，應避免重複推薦曾獲獎者參加甄選。

第六條  獎勵辦法：

一、經核定當選之學生，頒發「才德傑出學生」中英文當選獎狀乙紙，並在重要集會中頒獎表揚。

二、刊登於校刊、校訊表揚。

第七條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應屆優秀畢業學生飛鳶獎獎勵辦法

本校九０年三月廿三日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宗旨：為啟導青年進德修業，獎勵本校應屆優秀畢業學生，並收在校學生「見賢思齊」之效，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遴選對象：各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應屆畢業傑出學生。

第 三 條 遴選標準：

1、 品學兼優獎：

(一)以班級為單位，各班兩名，畢業生在校學業平均成績需在八十分以上，品學兼優有具體事實者（畢業學年第二學期成績不併入計算）。

(二)在校期間操行平均成績需在八十分以上，並且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2、 傑出表現獎：

(一)在校期間學業平均成績應在七十分以上，操行平均成績應在八十分以上（畢業學年第二學期成績不併入計算）。

(二)曾為校爭取榮譽，表現傑出或熱心服務，有具體事實者。

(三)名額：進修暨推廣中心、體育室、生活輔導組各二名，課外活動指導組四名，共計十名。

第 四 條 遴選方式：

1、 品學兼優獎：

由各系〈所〉主任邀集班導師、系教官及相關教授，組成甄選小組，依遴選標準就該系應屆畢業學生中遴選品學兼優之學生，經該院核可送學生事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公布獎勵。

2、 傑出表現獎：

由進修暨推廣中心、體育室、課外活動指導組、生活輔導組分別邀集所屬各社團指導老師及業務承辦人員組成甄選小組，選拔為校爭取榮譽，表現傑出或熱心服務，有具體事實表現之應屆畢業學生送學生事務處呈請校長核定。

第 五 條 獎勵辦法：

         一、於畢業典禮或其他公開場合予以表揚。

         二、頒發中英文獎狀乙紙。

         三、刊登於校刊、校訊、校友會刊等校內刊物表揚之。

第 六 條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國立臺北大學英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辦法
（依97年1月3日校務會議附帶決議，自9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開始適用）

本校97年1月2日第20次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本校97年1月3日第21次校務會議第2次延續會通過訂定

依97年1月3日校務會議附帶決議，自9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開始適用
第1條 國立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英語能力，特訂定「英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學士班學生，但身心障礙學生、僑生及外國學生不在此限。

第3條 通過下列英語能力檢定標準之一者，即符合英語能力畢業資格：
（一）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初試
（二） 多益測驗(TOEIC) 600分 (含)以上
（三） 紙筆托福測驗(TOEFL) 500分(含)以上
（四） 電腦托福(CBT) 173分(含)以上
（五） 網路托福(IBT) 61分(含)以上
（六） 國際英語測驗(IELTS) 5.5 級(含)以上

第4條 若學生於畢業前未通過本辦法第三條所列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者，則須修習本校所開設一學期零學分、每週兩小時之「英語精進」課程。學生修習此課程需付兩學分之學分費。修畢此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為取得本校英語能力畢業資格。

第5條 低收入戶學生得申請補助檢定考試費用，修習「英語精進」課程免收費。

第6條 本校各院、系或學位學程得視其要求而提高學生英語能力畢業資格之標準。

第7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台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生實習辦法

	一、實習目的

	1. 協助同學瞭解休閒運動相關機構之組織架構、運作狀況和工作內容，並對休閒產業機構有足夠的認識。 

	2. 增強同學對休閒運動與管理工作實務的瞭解，並提供統整理論與實務的經驗。 

	3. 訓練學生規劃、執行和評估的能力。 

	4. 協助同學培養溝通、協調、合作的態度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二、實習辦法

	    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前二學期為服務學習，每學期零學分，16小時，後六學期為專業實習，每學期1學分，共6學分；除服務學習與專業實習外，還須參與課堂討論做經驗交流。

	三、實習地點

	實習地點分三類認定：

	1. 甲類：由系規劃之公私立休閒或運動相關機構或活動。

	2. 乙類：由導師或任課教師推薦之公私立休閒或運動相關機構或活動。

	3. 丙類：由學生尋找經導師同意之公私立休閒、運動或其他商管機構與活動。

	四、實習申請方式

	1. 機構實習：指利用寒暑假或課餘時間至休閒、運動或其他商管相關機構作實習者。寒暑假實習與學期中實習均須於實習前一星期，向本系提出申請並經核可後，方得前往實習。

	2. 活動實習：指參與學期中或寒暑假舉辦之休閒或運動相關活動賽會實習者。活動實習須於活動開始前一星期，向本系提出申請並經核可後，方得前往實習。

	3. 甲類和乙類實習機構或活動，如因行政作業程序無法提前一星期公佈，可於實習後補申請程序。

	五、實習督導

	由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擔任學校督導，並由實習機構指定相關業務工作人員一名擔任機構實習督導。

	六、實習要求與評分

	九十七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學生畢業前需至少實習500小時，時數採累計制，每學年至多採記200小時。九十八學年度（含）後入學之學生畢業前需至少專

	1. 業實習500小時，時數採累計制，每學年至多採記400小時（延畢生及大三轉學、系生不受此限制）。各類別實習地點時數採記規定如下：

	  甲類：至少300小時。

	  乙類：不得高於200小時。(包括國外實習)

	  丙類：不得高於100小時。(但需符合乙類滿100小時之情況。)

	2. 學生於機構實習期間，需每星期至少一次上網回報實習情況，並於學期中參與課堂討論。每學期開學後兩週，應繳交前一個學期實習報告一篇（五百字，若前學期無實習者免交），內容包括實習單位或活動簡介、工作內容及心得建議。並於畢業前，繳交四年實習心得報告一篇（一千字）。

	3. 實習結束後，請實習機構督導就學生實習之實況填寫實習評鑑表後寄回學校，以作為學生實習成績評量之參考。

	4. 實習成績計算：由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參考機構督導之實習考核評量表後評分。

	5. 學生於實習開始三週內，如發現實習工作與自己興趣不合，得向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申請調整實習場所。

	6. 九十八學年度（含）後入學之學生，實習過程，不得支領薪資，如有津貼需納入系學會或班級基金，用以補貼系上學生教學活動支出。

	七、申請程序

	1. 系上於實習申請作業前公布實習相關資訊。 

	2. 於實習申請作業期間，同學可依照系上公布之機構訊息，參考個人興趣，向系上提出申請；或由學生自行接洽，本系從旁予以協助。 

	3. 學生如因特殊因素而無法參與期中實習與假期實習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說明並經系上同意後，始可延期實習，但仍應於適當時間完成本實習。

	4. 學生選定之實習單位需向本系報備並核可後方可前往實習，否則該實習時數不予承認。

	八、職責

	1. 本系的職責

	  (1)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實習方向。

	  (2)協助學生選擇適當之實習機構，並安排有利於學生實習的環境。

	  (3)負責學生實習機構之申請、協調和確定，並接洽相關之實習機構。

	  (4)協助學生擬訂實習計劃。

	  (5)於學生實習期間，指導學生，並協助學生獲得更適當之實習經驗。

	  (6)在學生實習前、實習期間或實習結束後，與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督導。

	  (7)評閱學生實習報告，並予指導。

	2. 學生的職責

	  (1)了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當之實習機構。

	  (2)填寫實習機構志願調查表及相關實習申請資料，以利於申請實習機構。

	  (3)如機構要求實習前面試，學生需通過面試方能至機構實習。

	  (4)若機構要求實習前需充實相關知識，應先行準備和閱讀。

	  (5)實習期間應遵守機構相關規定，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

	  (6)讓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和機構督導瞭解實習情形及所遭遇之困難。

	  (7)完成學校和機構規定之實習時數和作業。

	  (8)參加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和機構督導所召開之個別或團體督導會議。

	  (9)服裝儀容應遵照機構要求。

	(10)實習期間請假者，由機構督導同意後，並應通知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經核可後方得請假，但仍需補足實習時數。若實習時數缺席超過總時數之1/3，則本次實習將不予計分。

	  (11)實習期間一切食宿、交通、保險費由同學自理。

	  (12)實習結束後，應完成機構交辦之事項，並完成相關資料的移交工作

	(13)非經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同意，不得要求機構延後報到日期、變更實習內容、或中途任意退出實習，否則本階段實習不予計分。

	九、時數抵免與先修規定

	1. 服務學習時數，如經導師或任課教師認定符合實習規定，得依類別採計為專業實習時數。

	2. 轉學生在他校實習時數，檢附證明文件，經導師或任課教師認定符合本系實習規定領域，系主任同意後，得抵免本系實習時數，至多採計200小時。

	3. 符合本校提早畢業資格之學生，得先修習大四實習課程。

	十、本辦法經系課程委員會通過並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與英國Northumbria大學合作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協議書
98.04.30本系9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申請資格
    本系學生擬申請跨國雙學位，須符合以下資格:

  (一)在校修業時間至少六學期，
  (二)完成所有必修學分，並獲得學分數達120 (含)以上，
  (三)上一學年總成績平均75分以上
  (四)Northumbria大學規定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IELTS 6.5(或以TOFEL申請需
     達舊制575分，請自行換算。)

  (五)向本系申請時應備文件:

     1.申請表。 

     2.家長同意書。 

     3.語文能力測驗之成績證明影本。
     4.英文讀書計畫及英文自傳。（A4紙直式橫書，各至少2頁）
     5.在校前一學年英文成績單（請依所屬學制分別向註冊組或進修組申請）
二、甄審資格
    申請之學生必須符合前項第(一)至(四)款資格。
三、銜接課程之設計
    銜接課程依Northumbria大學要求修讀大四課程。
四、學分抵免原則
    依與本系課程名稱、內容或性質相同或相似者為抵免原則，學分抵免對照表
    如附件一。
五、在兩校修業期限
    在國立臺北大學修業至少滿三年，在Northumbria大學修業至少滿二年。
六、學、碩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事項
    學生的學士與碩士論文可由臺北大學及Northumbria大學的教師共同指導，必
    須簽訂「學、碩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書｣。

七、學位授予
    完成本校修業規定，授予國立臺北大學學士學位證書。
八、註冊、休學、退學、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依本校及Northumbria大學相關規定
    辦理。
九、費用之繳交及名額之規定
    費用之繳交依本校及Northumbria大學規定；名額不限。
十、協議書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本協議書的任何修改，皆需經由二所大學的相關單位之協商，雙方同意後始
    得修改。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生專業證照認證辦法

本系98年3月11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本系98年4月23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學則第七十二條第四款，訂定本辦法。

二、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以下稱本系）為培育優秀之休閒運動管理人才，積極鼓勵取得專業證照，提昇專業實務技能，增加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三、凡本系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至少兩項專業證照。其中，非本系核心知能相關證照(一般類)，至多僅採記一項。

四、證照之認證流程

（一）填寫申請表（如附件），並檢附證照之正本（驗畢後歸還）及影印本乙份。

（二）收件單位：本系辦公室。

（三）每學期第16週至第17週由本系收件後造冊，彙送本系系務會議複審通過後，依規定辦理認證。

五、證照種類

（一）專業核心類：各單項運動之教練證（C至A級）、各單項運動之裁判
                    證（C至A級）、水上救生員證、水上救生員教練證、
                    運動設施經理人、國民體能指導員、體適能檢測員、美
                    國運動醫學會（ACSM）教練證、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教練證（AFAA）、國際運動有氧體適能聯盟（FISAF）
                    體適能指導員證、運動傷害防護員證、領隊證、導遊證
                    等，或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者。

（二）一般類：語言類(英文除外)相關證照、初級急救證、金融證照，或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者。

六、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考取專業證照認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級
	

	學號
	

	姓名
	

	證照名稱
	

	證照等級
	

	主辦單位
	

	考取時間
	


註：1. 請檢附專業證照影印本，未附資料者不予受理。

    2. 請於每學期第16週至第17週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簽章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設置

謝孟真清寒優秀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訂定

一、宗旨：中華花藝設計協會理事謝孟真老師為砥礪家境清寒的同學敦品勵學，特設置本獎助學金。

二、申請資格：

(ㄧ) 凡就讀於臺北大學商學院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各年級之學生。

(二) 家境清寒需要財務補助者為優先。

(三) 獎學金申請日前一學年（大一生為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五分暨操行
成績八十分以上。

三、獎助金名額及金額：本獎助學金名額以各年級一名，每學年共四名為原則，每名獎助學金為新台幣伍仟元正。

四、申請手續：於每學期獎學金申請公告之後，檢附申請書、清寒證明、學期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

五、申請時程：本獎學金實施期限自97學年至99學年度，共計三年，於下學期三月一日開始受理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四月十五日。

六、獎學金核發程序：本系收受獎學金申請案後，由獎助學金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並確定獲獎人選。

七、獎學金頒發：獲獎同學於系週會時間公開頒獎。

八、附則： 本獎助學金辦法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表
謝孟真清寒優秀獎助學金
  

	申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級
	
	性 別
	□男  □女

	成

績
	學業成績
	(前一學年成績單（大一生為前一學期）)

	
	操行成績
	

	家 庭

狀 況
	父(姓名)
	
	職業
	

	
	母(姓名)
	
	職業
	

	
	經濟狀況
	             

	通

訊

地址電話
	戶籍地址
	

	
	通 訊 處
	

	
	電    話
	                          
	手機
	

	
	E-mail
	

	申請其他獎助
學金狀況
	□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

□ 已獲得______________奬（助）學金__________元

	檢具文件
	□ 申請表

□ 成績單

□ 清寒證明

□ 其他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名蓋章：

	審核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北大學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辦法暨種類
第一條  申請方式： 

        (一)向本校就業輔導組申請。 

        (二)自行申請。 

           自行申請次數不受限制，在就業輔導組申請者每位學生只能申請兩項為限。(其中有確定得獎者只能有一項)

第二條  申請獎學金須備之要件： 

        (一)申請書〔一律由就業輔導組提供〕。 

        (二)成績單(依獎助學金之類別有學年成績單與學期成績單，有意申請者須提前向註冊組申請備用)。 

        (三)學生證影印本（須蓋當學期註冊章）。 

        (四)清寒證明書（申請績優獎學金則免）。 

        (五)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六)殘障學生申請時須附殘障手冊。 

        (七)申請者到就業輔導組申請時須填寫本人之銀行帳號(不能用郵局帳號)，以便劃撥獎助學金入帳。 

第三條  領取獎學金的方式有： 

        (一)提供單位把獎助學金金額撥入本校帳戶，就業輔導組即刻製作印領清冊以及得獎學生之銀行帳號，請會計單位直接劃撥入帳。

        (二)提供單位把獎助學金用支票直接寄至就業輔導組，就業輔導組即刻通知得獎學生領取，並將領取收據直接寄回提供獎助學金單位報銷。 

        (三)提供單位來函通知得獎學生直接到指定場所領獎時，由就業輔導組直接通知得獎學生按時前往領取獎助學金。

第四條  獎助學金的種類： 

        (一)各縣市政府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二)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 

        (三)財團法人文化基金會獎助學金。 

        (四)個人暨紀念性獎助學金。 

        (五)慈善、道德會等機構獎助學金。 

        (六)宗教類獎助學金。 

        (七)銀行、信用合作社獎助學金。 

        (八)中央日報代辦各類獎助學金。 

        (九)各宗祠獎助學金。 

        (十)同鄉會獎助學金。 

        (十一)教育部代辦各類獎助學金。 

        (十二)私人企業機構獎助學金。 

        (十三)各地扶輪社、獅子會獎助學金。 

        (十四)低收入戶子女獎助學金。 

        (十五)原住民族學生獎助學金。 

        (十六)國際學術交流研習獎學金。

        (十七)其他。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

本校89年8月25日學生工讀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93年1月6日研究生獎助學金委員會暨學生工讀管理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 

93年1月12日校長核定實施 

94年1月14日校長核定實施 

95年1月23日校長核定實施

96年10月11日學生工讀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96年10月25日校長核定實施

壹、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養成學生刻苦耐勞精神，協助其身心平衡發展，特訂定「國立臺北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以本校核撥之學生工讀助學金預算為原則。 

第三條 本辦法之執行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貳、申請、核准及取消 

第四條 本校學生志願工讀者，新生在入學註冊時辦理申請，舊生在上學年度結束前提出申請。惟家境清寒、中低收入戶或遭遇意外事故急需工讀者，可隨時提出申請並優先安排工讀。

第五條 審查準則以各項工作需要為主，並依申請人學業、操行成績（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及工讀考核結果，擇優遴選（原住民不受學業成績限制）。如申請人數超過預定需要名額時，將超額學生列為候補，遇缺依次遞補。

第六條 工讀學生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工讀資格取消，由其他學生遞補。而經取消工讀資格者，當學年不得再提出申請： 

      （一）工作不力，經工讀單位主管簽報者。 

      （二）休學、退學者。 

      （三）受記大過處分者。

參、設置標準 

第七條 本校各單位工讀生設置標準，每小時時薪為95元：

一、一級以上行政暨教學單位：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115小時。

       二、二級行政單位：依各單位之業務需要，得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分派，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115小時。

       三、二級教學單位：

（一）有碩博士班之系：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78小時。

（二）無碩博士班之系：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141小時。（含新成立之系）

（三）獨立之所：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78小時；但新成立之所，以五年為限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115小時。

（四）各中心每月分配之工讀總時數不得超過115小時。

四、分配予各單位之工讀時數，可以以全年工讀時數彈性調整運用，但不得超過原分配之預算。

       五、其他因業務需求，得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分派。

肆、工作、報酬及其他 

第八條 工作範圍：協助工讀單位業務處理及指派之工作事項。

第九條 按時計酬之臨時工讀生：因緊急性、特殊性等工讀需求，平常日工讀金每小時以新台幣95元計，夜間及假日工讀金最高以新台幣105元計。

第十條 為不妨礙學生學業及身心發展，每一工讀生申請工作以一項為限。

第十一條 各單位須將工讀生每月總工讀時數，於每月15日之前報至生輔組彙整，造冊核撥。

第十二條 各工讀單位應於每月底填送工時紀錄卡，每學年終了填具考核表並送交執行單位以作為遴選及考核依據。

伍、附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生工讀助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就學貸款申請辦法及作業要點

壹、本要點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辦法第九條辦理。

貳、申貸學生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且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配偶、保證人，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者。但保證人如為父母，僅一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且雙方已同盡納稅義務者亦可。

    1.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學生已婚者，為配偶〉家庭年收入〈114萬元以下〉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

    2.家庭年收入逾114萬元至120萬元以下者。
    3.未符合前款規定之條件，而家庭年收入在120萬元以上，且家中有二人以上子女就讀高級中學以上學校者，〈申請時須檢附另一位就學者學生 證及戶口名簿影本〉。

    符合前項各款申貸學生，已享受全部公費、全部學雜費減免或已獲得政府主辦之其他無息助學貸款者，不得申請就學貸款。但享受部份公費、或已請領教育補助費者，可就扣除公費、減免學雜費或教育補助費後之差額部份申貸。

參、貸款金額之範圍：
    該年度應繳納之學〔分〕費及雜費、住宿費、書籍費﹝每學期新台幣參仟元〕、電腦（語言）實習費、平安保險費。

肆、申請貸款程序：
    1.有意申貸學生務必在每學期學校註冊截止日前，先行至臺灣銀行入口網站（網址：https://sloan.bot.com.tw）線上填寫臺灣銀行就學貸申請書，並列印。
    2.於97年9月9日前，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三個月內有效全戶戶籍謄本、學生證（新生為錄取通知單）繳費通知單及前項列印之臺灣銀行就學貸申請書，至台灣銀行各地分行辦理簽約完成銀行對保手續。首次申貸者，對保時學生本人需會同保證人，前往臺灣銀行辦理。嗣後每學期僅由學生本人攜帶前述之證件至就近分行辦理即可。
3.完成銀行對保後，請至本校學生資訊系統（網址： http://sss.ntpu.edu.tw）中完成就學貸款程序，並列印就學貸款申請單，於97年9月9日前，連同戶口名簿影本、繳費通知單、台灣銀行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學校存執聯）一併逕送或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寄至本校就輔組〈學士班、碩博士班〉或進修推廣中心行政組〈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六十七號。始完成註冊，逾期恕不受理。
伍、學校造具清冊
    於規定日期（上學期為10月10日；下學期為3月10日）前上傳教育部，轉送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審核。不合格者，學士班、碩博士班由就輔組，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由進修推廣中心行政組，分別通知學生補繳學雜各費；合格者，學校繕造申貸清冊函請銀行撥款，俟銀行撥款學校後，再由就輔組繕造退費清冊，移請出納組核退撥入學生本人帳戶並將收據寄至其戶籍地址。
陸、還款方式及申請延期償還：
    1.貸款生於畢業後滿一年之日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2.貸款生因故退學或休學者，自離校日起滿一年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3.貸款生出國〈留學、定居、就業〉，應於出國前一次清償。
    4.貸款生繼續在國內升學、服兵役〈義務役或替代役〉或參加教育實習者，應於事實發生前主動並檢証〈如學生證、在營證明、教師實習證〉通知承貸銀行申請延期清償。並於事實結束之日起一年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5.貸款生如為在職專班學生，應於學業完成後，即開始清償。
    6.前述學生於開始償還貸款之前一年工作平均每月收入未達新台幣二萬元者（至稅捐稽徵處申請前一年度收入證明），或低收入戶者（至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申請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於應還款日前，向銀行申請展延其清償起始日，每次申請延展期限為一年，最多以三次為限。
    7.各清償期限，得自願提前或縮短。但承貸銀行並得視特殊情況調整之。
柒、其他：
    1.貸款生若有兄弟姊妹在臺灣銀行辦理就貸者，須按時繳款或辦理延期清償手續，否則會延緩撥貸作業。
    2.貸款生通訊地址變更時，應隨時以書面通知臺灣銀行。
    3.貸款生如為應屆畢業生，於畢業或應還款日前二個月，仍未收到還款通知單者，請主動逕向臺灣銀行洽詢。
    4.貸款並非免費享用性質，應遵守誠信原則，重視還款責任，按時依約履行。若發生還款遲延，將影響學生日後立足社會時之信用評鑑 （就學貸款逾期未清償者，資料會送聯合徵信中心建檔,列為債信不良往來客戶），一旦畢業務必將自己最新動態資料通知臺灣銀行知悉。
捌、以上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請自行上網查詢，教育部所訂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及臺銀訂定之『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須知』。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會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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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系學會幹部
※成員通訊錄
	職稱
	姓名
	E-mail

	會長
	汪捷安
	v6go2ken@yahoo.com.tw

	副會長
	劉薰寧
	eva1825@yahoo.com.tw

	活動組
	郭苡儂
	ponch0122@hotmail.com

	
	呂治緯
	cherishtako@hotmail.com

	
	詹雅婷
	pisces0000@hotmail.com

	
	吳雯萱
	iamlike7745@yahoo.com.tw

	
	蔣文婷
	a25045358@hotmail.com.

	
	林欣穎
	nnn279@hotmail.com

	
	譚芷珉
	pryygcats@gmail.com

	媒體組
	黃少鵬
	plmplm86@hotmail.com

	
	顏竹君
	roma_totti1976@yahoo.com.tw

	場地組
	王大元
	frozen-core@hotmail.com

	
	程志騏
	phoenix760803@yahoo.com.tw

	
	孫婉婷
	die0629@yahoo.com.tw

	體育組
	郭家瑋
	ht270@hotmail.com

	
	蔣郁芬
	e51473238@hotmail.com

	
	黃玟瑩
	wing8862@yahoo.com.tw

	文書組
	陳韶筠
	airmoom@yahoo.com.tw

	
	烏巧璇
	blackka15@hotmail.com

	
	李夢涵
	mo0607m@hotmail.com

	
	張可萱
	Khchang83@hotmail.com

	
	蔡岫芸
	crycrystal0903@hotmail.com

	
	陳逸穎
	t61421@yahoo.com.tw

	
	楊師凱
	dp4.2@hotmail.com

	
	陳侶潔
	luvious@gmail.com

	
	陳  婕
	jaychen232@hotmail.com

	公關組
	張媁閔
	cc81728@hotmail.com

	
	蕭  瑾
	water2225@hotmail.com

	
	李立婷
	t880817@hotmail.com

	
	許凱迪
	cady174@yahoo.com.tw

	
	黃郁婷
	sul3y3rul3@hotmail.com

	
	喬瀞萱
	ussgc02425@hotmail.com

	財務組
	顏逸祥
	dgerwallong@hotmail.com


※工作職掌 

	會長

副會長
	訂定年度計畫，分配工作並監督。



	活動組
	策劃活動並執行。

	媒體組
	負責網路，影音等相關工作。

	場地組
	負責租借場地、器材。

	體育組
	接洽所有體育活動。

	文書組
	負責編輯文宣刊物，設計美宣品。

	公關組
	負責對外宣傳，拉贊助。

	財務組
	負責財務出納並管理。


§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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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家長座談會

    為讓家長們能放心讓孩子讀這個系所，所以藉舉辦家長座談會讓家長更了解我們系的課程方向及未來出路。    

9月  新生訓練

[image: image4.jpg]


    舉辦新生訓練，讓大一新生們認識主任、教官、導師們，及介紹系上的課程內容，還有叮嚀食衣住行等方面要注意的事項。

9月  制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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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穿上高中的制服，讓他們回味一下高中時期的青澀，再加上玩團康遊戲，讓大一的新生能更快融入運管這個大家庭。

10月  迎新宿營

    三天兩夜的迎新宿營，從巨蛋溜冰場到北海岸的衝浪，運管系的迎新宿營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充滿了活力與朝氣。還有大地遊戲、團康遊戲、夜教等活動，讓大一新生們彼此可以快速熱絡。

10月  中秋系烤

[image: image6.jpg]


    系烤辦在鳶山上，讓大一可以認識三峽最美的地方，也可以與學長姊一起烤肉、聊天、打籃球，讓系上的每一個人可以更融洽。

11月  校慶擺攤

    擺攤內容有賣烤香腸及紅茶，還有丟沙包小遊戲。

11月  多益講座

[image: image7.jpg]


11月至12月班際盃

    班際盃是各年級之間的競賽，有躲避球、籃球、排球等比賽，藉由這些比賽讓運管系上下能更緊密。

12月  聖誕舞會

    今年的聖誕舞會主題是迪士尼耶誕國度，一走進這個國度，就可以感受像是置身在迪士尼的世界一樣的夢幻，有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表演、勁歌熱舞、交際舞等活動，還有美食區。

2月  第二屆體育營

    體育營是辦給三鶯附近的國小生，三天都是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主要活動有攀岩、有氧舞蹈、網球、高爾夫球、校外參訪等，小學生的反應都相當熱烈，他們都說會再來參加。

3月  系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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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共九位畢業的學長姐回來與學弟妹們分享工作及繼續深造的經驗、工作的範圍相當的廣，有旅行社、體育用品店、健身房、電腦刺繡業、行銷企劃、金融業、研究所等，學弟妹們都獲益良多。

5月 當兵講座

    邀請了三位學長，有正在當兵及已退伍的，他們都與學弟們分享豐富的軍中生活，告訴學弟們應該如何為當兵作準備及心理調適等問題。

5月  運管週

    共舉行了六大活動，有留學講座、飛盤擲準大賽、運動相關產業講座，邀請到緯來主播吳怡霈來北大，談談如何從事體育台主播、年度盛會—運管之夜，今年的主題是光陰的故事、運動體驗—高爾夫球、電影欣賞—天使與魔鬼。

5月  飛鳶季擺攤 

    為讓高中生可以認識我們系，藉由在擺攤活動上，播放影片、口頭介紹、發送系上刊物等，吸引他們的目光並讓他們了解運管系。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系教師通訊錄

	教師姓名
	研究室分機
	研究室
	e-mail

	黃永任
	66871
	商810
	yjhuang@mail.ntpu.edu.tw 

	蕭嘉惠
	66885
	商836
	evahsiao@mail.ntpu.edu.tw 

	吳慧卿
	66887
	商834
	Elaine@mail.ntpu.edu.tw 

	謝立文
	66883
	商838
	hsielee@mail.ntpu.edu.tw 

	蔡瓊姿
	66886
	商835
	cttsai@mail.ntpu.edu.tw 

	簡志宜
	66888
	商833
	cichien@mail.ntpu.edu.tw 

	洪維勵
	66884
	商837
	weilihung@mail.ntpu.edu.tw

	陳建榮
	66882
	商839 
	chrisc@mail.ntpu.edu.tw


校園生活資訊

請善用學校網頁獲取學校相關最新資訊

1、 學校各處室行政單位及系所聯絡電話:

請進入北大首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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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交通車時刻表及三峽交通路線資訊:

請進入北大首頁的 

3、 學校行事曆:
請進入北大首頁的 
4、 學校餐廳及其他休閒資訊:

請進入北大首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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